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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668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尖峰集团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9-024 

债券简称：13尖峰 02        债券代码：122344  

 

浙江尖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子公司对外投资进展的公告 

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内容概要：2019 年 6 月 25 日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尖峰药业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：尖峰药业）与桂林商源植物制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桂林商源）、

北京慧宝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北慧管理）、北京慧宝源生物技

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北慧生物）签订了《协议书》，决定终止尖峰

药业对北慧生物的后期投资。 

 桂林商源、北慧管理将根据《业绩承诺补偿协议》的约定向尖峰药业支付 2018

年度的业绩补偿款人民币 1115.76万元，并于本协议签署后一年内付清。 

 截止本公告日，尖峰药业持有北慧生物的股权为 21,867,169 股，持股比例

为 21.87%。 

一、对外投资概述 

2017年 2月 28 日，本公司召开了九届 10次董事会，通过了《关于子公司

对外投资的议案》、《关于对董事长授权的议案》。同日，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尖

峰药业与桂林商源、北慧管理、北慧生物签订了《关于北京慧宝源生物技术股份

有限公司之增资和股权转让协议》（以下简称：《增资和转股协议》）、《业绩

承诺补偿协议》，约定在满足各期投资的前提条件下，尖峰药业拟以增资和股权

转让的方式，分期逐步对北慧生物进行投资。北慧管理与桂林商源同意就北慧生

物一定期间内的业绩作出承诺，在北慧生物实际业绩不足时向尖峰药业进行补

偿。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组织实施该项投资，全权办理与该项投资有关的全部

事宜，具体内容包括但不限于：为了实施该投资项目而代表公司（包括尖峰药业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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签订合同、协议等相关文件，当发生《协议》中约定的异常情况后，决定是否进

行后期投资；决定第三、四期的投资价格；以及决定《协议》中约定的其他后期

需公司进行决策的事宜。详见 2017年 3月 1 日公司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《上

海证券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中的公

告——临 2017-003《关于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》。 

2017年 4月，尖峰药业完成了第一期 8000 万元的投资，北慧生物的注册资

本由 8000 万元增加到 10000万元，其中：尖峰药业占 20%股权。 

2018年 12月，因北慧生物未能完成“2017年度实现盈亏平衡”业绩承诺，

北慧管理根据《业绩承诺补偿协议》的约定，以最近一期尖峰药业向北慧生物增

资的价格（4 元/股）向尖峰药业出让其所持有的北慧生物 1,867,169 股股份，

并以所得的 746.87 万元股权转让款向尖峰药业进行补偿。尖峰药业持有北慧生

物的股权增加到 21,867,169 股，持股比例为 21.87%。详见 2018 年 12 月 27 日

公司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和上海证券交易

所网站 （www.sse.com.cn）中的公告——临 2018-034《关于子公司对外投资收

到业绩补偿的公告》。 

二、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基本情况 

1、企业名称：北京慧宝源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2、企业性质：其他股份有限公司（非上市） 

3、成立日期：2011年 07月 15日 

4、公司地址：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生命园路 20号院 7号楼 4层 402室(昌

平示范园) 

5、法定代表人：周詹姆斯 

6、注册资本：10000万元 

7、经营范围：技术推广、技术转让、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；医学研究与试

验发展；技术进出口、货物进出口；销售日用品、电子产品；销售食品。(企业

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,开展经营活动；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,经相关部门批准后

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；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

动。) 

http://www.sse.com.cn���еĹ��桪����
http://www.sse.com.cn���еĹ��桪���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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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、主要股东 

 

（二）根据具有证券、期货从业资格的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出具的 CAC审字【2018】0936号《北京慧宝源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》，

截至 2017 年末，北慧生物的资产总额 44,842.41 万元、负债总额 23,472.28 万

元、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15,464.53万元；2017年度的营业收入 3,665.36万

元、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-3,734.34万元。 

根据具有证券、期货从业资格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

的大华审字【2019】006869 号《北京慧宝源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》，

截至 2018 年末，北慧生物的资产总额 45,127.99 万元、负债总额 22,399.28 万

元、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17,702.42万元；2018年度的营业收入 3,461.65 万

元、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-3,643.56万元。 

三、终止后期投资的情况 

近年，本公司在水泥项目建设、医药技改、新药研发等方面投入较大，且

后续还需投入更多资金，北慧生物未能完成设定的 2017年、2018年利润目标，

在综合考虑各项因素的基础上，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，经公司与协议对方友好协

商，各方同意根据《增资和转股协议》第二条“投资的前提条件”的相关约定，

终止《增资和转股协议》中约定的尖峰药业后期投资。 

2019年 6月 25 日，尖峰药业（“甲方”或“投资方”）与桂林商源、北慧

管理（合称为“乙方”或“控股股东”）、北慧生物（“丙方”或“标的公司”）

签订了《协议书》，协议的主要内容有： 

（一）终止后期投资 

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（万股） 出资比例（%） 

1 桂林商源 5747.23 57.47 

2 尖峰药业 2186.72 21.87 

3 北慧管理 813.28 8.13 

4 其他股东 1252.77 12.5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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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1各方同意，投资方不再依据《增资和转股协议》进行后续任一期投资。

增资和转股协议中有关第二期投资（包括第二期增资及股权转让）、第三期投资

及第四期投资（合称“后期投资”）的约定于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自动失效，对各

方不再具有任何法律约束力。 

1.2各方确认，《增资和转股协议》项下有关后期投资的各方权利和义务自

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均已无条件、不可撤销地解除，各方之间不再享有和承担基于

《增资和转股协议》项下有关后期投资的约定而产生的任何权利、义务和责任。 

1.3 各方同意并承诺就后期投资的终止，任何一方无需向其他各方支付任

何赔偿或补偿。 

1.4 各方确认，截至本协议签署日，各方均已全面、适当、及时地履行了

其于《增资和转股协议》项下的义务及约定，各方一致同意放弃在《增资和转股

协议》项下对其他方的任何追索权以及求偿权，并确保不会基于《增资和转股协

议》向其他方提起诉讼、仲裁或提出权利主张、其他任何性质的要求。 

1.5标的公司现有董事会成员为五人，其中甲方提名两名；各方同意，在乙

方向甲方付清 2018 年度补偿款或标的公司和/或控股股东以增资、股份转让的方

式引进新投资者并与新投资者签署投资协议或类似文件时（以较早发生者为准），

甲方提名的董事名额调整为一人。有关董事调整的决策机制和职权，按照现行有

效的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。 

1.6各方确认，解除《增资和转股协议》中对于各方股权转让、质押等的限

制约定。 

（二）业绩补偿及补偿期终止 

2.1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《关于北京慧宝源生物

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业绩承诺事项的鉴证报告》（大华核字[2019]004409 号），

标的公司 2018 年度实际完成净利润与承诺目标净利润的差异为 5102.45 万元人

民币。根据《业绩承诺补偿协议》的约定，控股股东应向甲方支付 2018 年度的

业绩补偿款人民币 1115.76 万元。 

2.2各方同意，控股股东以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中约定的现金方式向甲方支付

2018年度的业绩补偿款，并于本协议签署后一年内付清。 

2.3根据《业绩承诺补偿协议》约定，鉴于甲方不再进行后期投资，《业绩

承诺补偿协议》项下的补偿期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终止。即：本协议签署日起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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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方、丙方针对甲方于 2019 年度及以后任何年度的业绩承诺及补偿的约定均不

再有效，对各方不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。 

2.4各方确认，除控股股东按本协议约定向甲方支付 2018年度业绩补偿款

外，乙方、丙方无需就业绩补偿事项向甲方支付任何逾期利息、违约金或任何赔

偿、补偿款项；各方于《业绩承诺补偿协议》项下的全部权利和义务解除，各方

之间不再享有和承担基于《业绩承诺补偿协议》的约定而产生的任何权利、义务

和责任。任何一方在此放弃在《业绩承诺补偿协议》项下对其他方的任何追索权

以及求偿权。 

（三）其他 

3.1其他事项各方同意按《增资和转股协议》履行。受限于本协议的修订，

《增资和转股协议》中有关第一期投资的约定将仍然有效，对各方依然具有拘束

力。《增资和转股协议》、《业绩承诺补偿协议》与本协议冲突的，按本协议约

定执行。增资和转股协议、以及本协议约定与公司章程冲突的，按公司章程规定

执行。 

3.2本协议自各方正式签署之日成立并生效。本协议与《增资和转股协议》、

《业绩承诺补偿协议》相互独立，《增资和转股协议》、《业绩承诺补偿协议》

的全部或部分条款无效、解除、终止或不予执行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。 

四、对本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尖峰药业终止对北慧生物后期投资事项，是本着审慎的原则，经与投

资各方充分沟通协商的结果，有利于公司集中资源做好水泥项目、医药技改的建

设，不会对报告期公司财务状况和整体生产经营产生重要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

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敬请投资者谨慎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 

 

 

浙江尖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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